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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办理依据

依据《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》办理。

二、申请材料

（一）申请人为患者本人的，应当提供其有效身份证明;

（二）申请人为患者代理人的，应当提供患者及其代理人的

有效身份证明，以及代理人与患者代理关系的法定证明材料和授

权委托书；

（三）申请人为死亡患者法定继承人的，应当提供患者死亡

证明、死亡患者法定继承人的有效身份证明，死亡患者与法定继

承人关系的法定证明材料；

（四）申请人为死亡患者法定继承人代理人的，应当提供患

者死亡证明、死亡患者法定继承人及其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，

死亡患者与法定继承人关系的法定证明材料，代理人与法定继承

人代理关系的法定证明材料及授权委托书。

三、办理时限

住院病历复制、查阅时间自患者最后一次住院出院之日起不

超过 30 年。

四、受理地点

开展住院服务的各级各类医疗机构



五、办理流程

申请人准备申请材料→向住院医疗机构提出申请


